竞争性谈判公告
惠水县摆金岗度风电一、二期项目二标段集电线路工程施工谈判公告
1. 谈判条件
北京中城汇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受上海电气（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的委托，现对惠水县摆金岗度风电一、二期项目二标段集电线路工程施工（谈判编号：ZCHN-GC-2025-11-003-GKJ）进行国内公开谈判，资金来源：企业自筹。欢迎合格应答人参加投标。
2. 谈判范围
1、采购项目的名称：惠水县摆金岗度风电一、二期项目二标段集电线路工程施工
2、谈判范围：集电线路工程施工
3、建设地点/交货地点：贵州省惠水县
4、开工日期/交货日期：计划2026年03月10日，具体以买方实际通知为准
5、总工期/质保期(天)：质保期自项目通过竣工验收，收到发包人颁发的工程接收证书之日起24个月
6、质量要求：符合技术规范，满足国家及行业标准，且需一次性通过业主及当地有关部门的检查验收工作
3. 应答人资格要求
本谈判项目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
3.1应答人须满足如下通用资格要求：
1、应答人必须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招标内容在其营业执照的覆盖范围内；
2、应答授权委托人是本企业固定在职、在册人员或劳务派遣人员，应答授权委托人（非法人代表）须得到应答人书面授权；
3、应答人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4、应答人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5、文件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
6、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同时投标；
7、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应答；
8、服务期限/开竣工时间满足邀请函要求；
9、应答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成交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保证所承接的项目不出现相关法律法规文件中所认定的违规分包或转包行为。
10、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之间，或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包应答或者未划分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应答。
1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铁路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应答人不得存在违法失信行为，不得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黑名单”。（须提供谈判日期前20天内从“信用中国”导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信息概况》）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应答人不得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提供开标日期前两个月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导出的《企业信用公示报告》）
12、应答人不得被采购人、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并纳入有关行业“黑名单”。
13、违反“重法纪、讲诚信、提质量”承诺，在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中被认定在采购人采购活动中存在行贿行为情节严重的，该应答人参与本项目的应答将被否决。
14、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3.2 应答人须满足如下专用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注册，注册成立时间在3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提供营业证明文件。
2.必须至少具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以下资质之一: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或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
3.具有相关电压等级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提供以上文件的扫描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4.项目经理在该单位缴纳社保满一年。
[bookmark: _GoBack]3.3采购人提出的其他要求（如有）:
3.4本批次谈判项目所有标包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进行。评审期间，应答人有可能被要求提供原件供审查验证之用。
3.5安全质量要求不得存在以下情况之一：
自开标日前三年内发生因应答人原因负同等及以上责任造成的重大质量事故（二级及以上质量事件）；一年内发生因应答人负同等及以上责任造成的较大及以上人身死亡事故（三级及以上人身安全事件）、较大及以上电网、设备事故（三级及以上电网、设备安全事件）；六个月内发生因应答人负同等及以上责任造成的一般人身死亡事故（四级人身安全事件）、一般电网、设备事故（四级电网、设备安全事件）或较大质量事故（三级质量事件）；三个月内发生因应答人负同等及以上责任造成的一般质量事故（四级质量事件）。
3.6业绩要求：
近三年类似业绩不少于一项
3.6.1. 母子公司、兄弟公司、控股公司的业绩不能相互替代。
3.6.2. 收购其他企业，被收购企业注销的，收购方可承继被收购方的业绩;重组改制中涉及企业合并、分立、名称变更的，须提供充足的证明材料，方可承继原企业的业绩。
3.6.3. 重组改制中涉及企业合并、分立、名称变更的，须提供充足的证明材料，方可继承原企业的业绩。
3.7信誉要求
潜在应答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开标日前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的；
②开标日前两年内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禁止转分包规定的行为。
3.8财务要求
应有良好的财务状况，不得出现连续三年亏损,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2年至2024年盈利的财务审计报告。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需出具成立年度至2023年财务审计报告且不得出现连续亏损。（财政拨款的科研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等非盈利性单位及律师事务所除外）。
4. 谈判文件的获取
4.1获取时间：凡满足本公告规定的应答人资格要求并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17:00前（北京时间）现场或邮箱获取谈判文件。
4.2获取方法：应答人将文件费汇入指定账户，并将缴费款底单和报名文件（附件一《投标报名登记表》及营业执照扫描件）发至招标代理邮箱geyijun@ccsgcc.com.cn，招标代理机构在确认收到文件费后24小时内将谈判文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应答人指定的邮箱中。
4.3谈判文件售价不收
5. 应答文件的递交及保证金
1．应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1月26日09时30分，本项目采用在线电子化开标，应答人须在应答截止时间前将加密且盖章的应答文件扫描件（可对pdf文件加密或使用加密压缩包）发送至：（geyijun@ccsgcc.com.cn ）。不接收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递交的纸质文件，应答人不需要到现场参加开标会议。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按要求加密的应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3．谈判保证金
本项目谈判保证金收取与否：不收
若收取，则本项目收取谈判保证金/人民币（谈判保证金收款账户不同与标书费收款账户；必须由应答人基本账户汇出；请各应答人递交应答文件时将汇款记录放至应答文件以供查验）
收款单位：北京中城汇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税号：91110108MA01R61WX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灵光东巷35号5幢101
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国际大厦支行
联行号：302100011018
账号：8110701013102807143
注：应答人应将谈判保证金支付至上文所列明的银行账户，电汇时在付款摘要中注明“单位名称+所参与谈判项目名称的保证金”（如字数过多，请简写）；如在项目采购结束后须退还保证金的，与我司财务18515582347联系。
6.谈判时间、谈判地点
1、谈判时间：2025年11月26日09时30分。
2、谈判地点：南通市崇川区狼山街道世纪大道377号清之华园11层。
7.发布信息媒价
本次竞争性谈判为公开竞争性谈判在中城汇能招标系统http://xt.ccsgcc.com.cn/发布各项信息。
所有信息资料在网站上一经公布，视为应答人已知悉并且按要求进行了修改，采购人无需采取其他方式另行通知。当采购文件、采购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网上发出的文件为准。否则，由此引起的损失及责任由应答人自行承担。

8. 联系方式
	
	采购人
	招标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
	上海电气（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北京中城汇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雍和航星科技园二号楼4层B5办公室

	联系人
	邵经理
	葛工

	电话
	18862908678
	18021691905

	电子邮箱
	\
	geyijun@ccsgcc.com.cn




本公告word版文件获取地址：xt.ccsgcc.com.cn


附件一：
	投标报名登记表

	投标编号
	

	项目名称
	

	报名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注册资本金（万元）
	

	
	注册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办公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联系方式
	

	
	E-mail
	

	    （报名单位  ）     承诺：
对以上所填内容及招标公告内容均承担判知能力，以上所填内容属实。
年  月  日



